
附表三之五

所得歸戶辦理切結書

         【團體名稱】領到 桃園市政府補助辦理        

【活動名稱】中有關涉及個人及團體之勞務所得部分，將依所

得稅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所得歸戶，並於次年度申報

所得稅時一併申報。

統一編號：                 ﹙單位印鑑章﹚

負 責 人：                 ﹙簽章﹚　

總 幹 事：                 ﹙簽章﹚　

會    計：                 （簽章）

地    址： 

聯絡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一）會計法第四十一條：

          帳簿分左列二類：

          一、序時帳簿：謂以事項發生之時序為主而為紀錄者，其個別名稱謂之簿。

          二、分類帳簿：謂以事項歸屬之會計科目為主而為紀錄者，其個別名稱謂之帳。



（註二）會計法第五十二條：

          原始憑證為左列各種：

          一、預算書表及預算準備金依法支用與預算科目間經費依法流用之核准命令。

          二、現金、票據、證券之收付及移轉等書據。

          三、薪俸、工餉、津貼、旅費、卹養金等支給之表單及收據。

          四、財物之購置、修繕；郵電、運輸、印刷、消耗等各項開支發票及收據。

          五、財物之請領、供給、移轉、處置及保管等單據。

          六、買賣、貸借、承攬等契約及其相關之單據。

          七、存匯、兌換及投資等證明單據。

          八、歸公財物、沒收財物、贈與或遺贈之財物目錄及證明書類。

九、稅賦捐費等之徵課、查定，或其他依法處理之書據、票照之領發及徵課物處理之書

據。

          十、罰款、賠款經過之書據。

          十一、公債發行之法令、還本付息之本息票及處理申溢折扣之計算書表。

          十二、成本計算之單據。

          十三、盈虧處理之書據。

          十四、會計報告書表。

          十五、其他可資證明第三條各款事項發生經過之單據或其他書類。

          前項各種憑證之附屬書類，視為各該憑證之一部。

（註三）所得稅法第八十九條：

          前條各類所得稅款，其扣繳義務人及納稅義務人如左：

          一、公司分配予股東之股利、合作社分配予社員之盈餘、合夥組織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合夥人之盈餘，及獨資組織給付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之營

利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公司、合作社、合夥組織或獨資組織負責人；納稅義務為

股東、社員或非中華民國國境內居住之合夥人或獨資資本主。

          二、薪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執行業務報酬、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其扣

繳義務人為機關、團體之主辦會計人員、事業負責人及執行業務者；納稅義務人為

取得所得者。

          三、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

納稅義務人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四、國外影片事業所得稅款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納稅義務人為國外

影片事業。

    扣繳義務人未履行扣繳責任、而有行蹤不明或其他情事，致無從追究者，稽徵機關得逕向納

稅義務人徵收之。

公私機關、團體、學校、事業或執行業務者每年所給付依前條規定應扣繳稅款之所得，及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之其他所得，因未達起扣點，或因不屬本法規定之扣繳範圍，而未經扣繳

稅款者，應屬於每年一月底前，將受領人姓名、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全年給付金額等，

依規定格式，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應於二月十日前，將免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